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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 登入  
 

用你的 CNA 登入 myportal 然後選擇

電子申請; 再按 
“學分轉移/單元豁免申請表” 

1.1 詳閱 “使用簡介”、“繳費通知

書” 及“單元豁免目錄” 並根據相

關老師/部門的指引繳交費用並保留

相關收據 

 

遞交申請所需的文件包括 : 申請費

收據、學業成績證明書、成績表、

證書、課程綱要、工作經驗證明等  

 

再按 “申請” 

 
 
 

1.2 詳閱申請須知，再勾選“本人已閱

讀附頁的申請須知並同意遵守該等
規則”方框，再按 “下一步”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.    個人資料 
 

2.1 核對你的個人資料*，再按“下一步” 

 
*若有需要修改的地方，請聯絡相關學
院秘書處 / 部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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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申請表 
 

3.1 按“單元”之後，從清單中選擇

單元或在空格上填寫單元編號或

名稱，以申請學分轉移/單元豁免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
3.2 選取“單元豁免” 或 “學分轉

移” 

 
*單元豁免 - 持有相若學業成就，或

具備相關經驗及／或提出其他理由 
（獲豁免單元之 等級／分數，不會

計算在所修讀課程之總成績內） 
 
 

*學分轉移 - 曾修讀相同單元（考獲

之單元等級／分數，將計入現正修

讀之課程） 
 
 
 
 
 
 
 
 
 

3.3 選取“理據”: 

 
 “單元豁免” ，你可選:  

 
- 其他合理理由  
- 相若學業成就  
- 相關經驗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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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學分轉移” ， 請選: 
 

- 曾修讀相同單元 
 
 

 
 

 
 
 
 

3.4 若你申請多於一個單元的學分

轉移/單元豁免，請按 “(+)新增

單元申請” ，然後重複步驟 3.1-
3.3  

 
 

3.5  完成所有單元的申請後再按 

“下一步”  

 
 

 
4. 上載證明文件 

 
4.1 選擇分類 (繳費收據、學業成績

證明及其他) 去上載文件;  
按 ”瀏覽”  

 
4.2  從電腦選取相關檔案*及上載 

(如: 學業成績證明書、成績表

及證書、 繳費收據、課程綱要

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等)   
 

* 支援格式 
(.jpeg, .jpg, .png, .pdf, .doc, .docx) 
可上存不多於 10 個文件 
文件總大小不能多於 20MB 
 
 
 
 
 
 

4.3 如同意，勾選“本人明白提供
任何虛假或誤導性資料會導致
本人的申請資格被取消，所繳
費用不會退還 ”方框，再按 

“下一步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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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查看申請表 

 
 

5.1 細閱所有資料，按“儲存草稿”

(參閱 5.1.1) 或“遞交”(參閱

5.1.2) 

 

5.1.1 如需隨後繼續修改申請表上任何

資料，按“儲存草稿” * 
 
*請注意: 如按“儲存草稿”， 
你只儲存申請，而未遞交的申請
並不會處理 
 
 

5.1.2 如確定無誤，按“遞交” ^  
 

^請注意: 如按“遞交”， 你隨
後只可上載補充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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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提示訊息 

 
6.1 成功遞交申請後，你會看到提示

訊息，若你未繳付申請費用 (每

單元$100) ，請在截止日期前繳

付   

 
6.2 如有需要，相關學院秘書處/ 部

門會聯絡你遞交更多資料(如證

明文件正本)以便核實你的申請 

 

 

 
 
 
 

 
7. 檢閱申請 

 

7.1 若你想查看申請內容，可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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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補交證明文件 

 
8.1 如你需要補交證明文件，你可

按 ”(+)新增補充文件”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 

8.2 選擇分類 (繳費收據、學業成績

證明及其他) 去上載文件;  
按“瀏覽”，從電腦選取相關檔

案及重複步驟 4.1-4.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
 

  
8.3 成功上存所有檔案後，你應該可

以看到檔案名稱及上存時間 

 

 


